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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出席第 12屆碳研討會(Carbon Expo 2015)及洽訪法國顧

問機構 

頁數 32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台灣電力公司人資處/陳德隆/(02)2366-768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林景庸/台灣電力公司/環保處/溫室氣體組長/(02)2366-7760 

出國類別： □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104年 5月 24日至 104年 5月 31日   

出國地區：西班牙、法國  

報告日期：104年 7月 30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穩定市場

儲備(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國家自主決定預期

貢 獻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基本情境(Business As Usual, BAU) 

內容摘要：（三百至四百字） 

碳研討會(Carbon Expo) 由國際排放交易協會(IETA)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共同主辦，為國際上最具指標及代表性之碳市場研討會，自 2004

年起於全球各大城市舉行，每年參與者包括國際組織、商業團體和研

究機構等專業人士，藉由此全球性平台，針對全球碳市場、相關政策

及措施進行討論， 2015碳研討會於 2015年 5月 26〜28日在西班牙巴

塞隆納舉行。由於歐盟碳交易市場因受經濟衰退影響，在需求減少下

形成碳額度超額供給，使碳價長期低迷失去其引領市場投入減碳計畫

之誘因，必須透過主管機關干預市場引入穩定市場儲備(MSR)制度以

穩定碳價。我國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已於 2015年 7月 1日奉總統明

令公布實施，未來將依法推動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值此起步階

段，應將經濟情勢發展納入排放交易制度考量，規劃具彈性之穩定碳

價機制，使碳交易制度確實發揮成本有效性的功能，達到預期減碳目

標。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report.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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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碳研討會(Carbon Expo) 由國際排放交易協會(IETA)和世界銀行

(World Bank)共同主辦，為國際上最具指標及代表性之碳市場研討

會，自 2004 年起於全球各大城市舉行，每年參與者包括國際組織、

商業團體和研究機構等專業人士，藉由此全球性平台，針對全球碳市

場、相關政策及措施進行討論。由於國內碳排放交易正值起步階段，

本公司為我國溫室氣體最大排放源，基於政府所賦予之減碳責任，本

公司已成立「綠能減碳推動會報」並設置 10 個分組，其中包括碳權

經營組，由於上述研討會將有助於碳權經營組相關業務之推動。此

外，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21次締約國會議(COP21)

將於今年年底在法國巴黎舉行，確認 UNFCCC 各締約國之具體減量

承諾目標，俾通過具法律約束力之全球性協議，並於 2021 年開始生

效執行；此行亦順道拜訪法國之 Emeraude Sustainability 顧問公司，

了解法國對 COP21 的準備及相關政策發展趨勢，以做為本公司未來

因應國家減碳策略之參考。 



2 

 

貳、 出國行程 

 

時間 地點 工作概要 

104.05.24 

台北→巴黎→巴塞隆納 往程 

104.05.25 

104.05.26 

巴塞隆納 

參加第 12屆碳博覽會

（CARBON EXPO 2015），

會議議程如附表一 

104.05.27 

104.05.28 

104.05.29 巴黎 

拜訪 Emeraude Sustainability

顧問公司，了解法國對

COP21的準備及相關政策

發展趨勢 

104.05.30 

巴黎→台北 返程 

10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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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工作紀要 

 

一、 國際碳價機制介紹 

(一) 國際碳價機制的規模 

    碳價機制（Carbon Price Mechanism）已是國際上因應全球暖化

與氣侯變遷的重要政策工具。所謂碳價機制包括碳交易制度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與碳稅（Carbon Tax），依據世界銀

行 2015碳價視察報告，全球已有 40個國家和超過 20個次國家使用

碳價機制，上述碳價機制合計納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70 億噸

CO2e，約占全球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12%，在近 10 年來已從 2005

年的 5%，提升至 2015年的 12%如附圖 1，而這些國家或次國家的二

氧化碳總排放量約將占全球排放量的 23%，其分佈如附圖 2。 

依據世界銀行 2014 碳價現況與趨勢分析報告，全球總碳交易規

模約美金 300億，雖然澳洲退出碳交易市場，然而隨著韓國加入以及

美國加州與魁北克的市場擴大，在 2015 年市場規模可略為增加達到

美金 340億，另全球碳稅徵收的金額可達美金 140億，因此初步估計

算 2015年全球碳價機制的規模約為 500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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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全球使用碳價機制的國家所排放之二氧化碳占全球總溫室氣體排放比例圖 

資料來源：CARBON PRICING WAT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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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全球使用碳價機制國家分佈圖 

資料來源：CARBON PRICING WAT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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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碳交易與碳稅實施之效益分析 

依據 Ian Parrry，2014的研究無論是碳交易制度，抑或碳稅

制度，如果能夠滿足如下準則，則其績效均一樣。 

1. 應納管所有溫室氣體排放源 

所有溫室氣體排放源均應負責任，因此，第一個準則即是

納管所有溫室氣體排放源。包括工業與能源業等大排放

源。此外，也應當適當的設計，將小排放源納管。 

2. 單一價格 

由於排放一單位溫室氣體對全球暖化的損害是一樣的，因

此，每一排放源的每單位溫室氣體排放量，應面對相同的

排放成本。 

3. 穩定及可預測的碳價 

碳價是促進成本有效及激勵長期綠色科技投資的重要訊

號，因此，如何避免碳價過低及波動過大，即成為關鍵課

題。易言之，如何提高碳價機制與其他相關政策的相容

性，將是推動碳價機制應特別留意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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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價應與環境損害及氣候目標連結 

依據聯合國內部相關工作小組的推估，如果溫度升達到

2.5℃，則至 2020年氣候變遷的損害成本約為 30美元/噸

CO2，且以後將以每年 5％幅度增加。因此，碳價水準應

與邊際損害成本連結才可以正確反映排放溫室氣體的真

正代價。 

5. 最大化財政紅利 

碳價收入應再給予適當利用，例如降低邊境稅（因其造成

經濟扭曲）或社會公平（例如減緩窮人負擔等），提高碳

價機制的成本有效性。 

6. 補償碳價機制實施的脆弱廠商 

受到碳價實施影響，某些出國廠商，將提高其碳風險，降

低競爭力，稱為脆弱性高廠商。因此，如何補償該脆弱性

高廠商亦是實施碳價機制必須思考的問題。 

 



9 

 

綜合上述，無論碳稅或碳交易制度，均可達到上述準則，因此，

重點不是選擇碳稅或碳交易制度，而是制度設計與配套。例如碳交易

制度可以透過拍賣再適當的再利用該收入，產生與碳稅一樣的「雙重

紅利」效果。此外，亦可制定價格的上、下限，避免碳價過度波動，

而不利減排投資的問題。至於碳稅制度，可以利用目前的燃料稅制

度，只要在加碼碳稅即可，比較容易執行及接受度較高。此外，增加

的稅收，可以用來抵減邊境稅及資本利得稅，促進市場競爭及資本累

積。 

在碳價機制實際運作上，碳稅提供市場一個保証價格。至於碳交

易雖然透過總量的實施提供一個確定的影響因子，但其碳價仍然保留

彈性，此往往在突發或不可臆測的經濟因素的衝擊下，對市場的基本

結構造成混亂和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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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實施碳稅現況 

    全球已有不少國家，選擇碳稅工具作為溫室氣體減排的政策工

具，詳見圖 3。由圖 3可知，實施碳稅國家主要集中在歐洲，特別是

北歐國家，早在 1990 年代開始實施，然而，基於國情不同，制度設

計也略有差異，例如瑞典直接將能源稅再加上碳稅；丹麥與芬蘭則搭

配降低所得及能源稅，以減輕民眾負擔；大部分國家在引入碳交易制

度之後，則調降碳稅，以避免重複負擔碳價機制。 

       圖 3 全球選擇碳稅作為溫室氣體減排工具之國家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4），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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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國家實施碳稅的目的之一，在於公平負擔。易言之，針對

沒有承擔任何減量責任的排放源，特別是小排放源，開徵碳稅。南非

則基於納管入 ETS 的排放源太少，因此，選擇先實施碳稅。然而，

南非政府未來並不排除仍會引入 ETS。 

 

三、 國際主要碳交易市場現況 

(一) 歐盟碳交易現況 

1. 碳價低迷原由探討 

歐盟 ETS自 2005年開始運作，係目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

市場，目前已進入第三交易期（2013~2020 年），碳排配

額將以拍賣為主，亦即無償配額的比例已降低，而拍賣與

碳排放交易收入依規定會員國必須至少一半運用於因應

氣候變遷的行動上。 

截至 2013 年底，ETS 已有超額碳配額達 21 億噸，致碳

價從 2008年的每噸近€30，跌至 2013年的€3，目前約為

€5~7但仍較 2008年低迷，而這些超額碳配額係由市場參

與者所持有，該等配額無法直接由主管機關撤除，只能透

過減少未來配額以降低市場的供給，而長期的低迷碳價將

降低業者投資低碳技術的誘因，使得部分污染能源產業轉

型減緩。鑒於越早投資低碳技術將有助於減碳成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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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穩定碳價係現階段推動碳交易制度，以成本有效性

（Cost Efficient）達到減排目標之重要課題。 

 

碳價格低迷的原因，一段分析皆認為主要係受 2008 年金融危機

影響，在經濟衰退導致降低能源使用率，而碳配額供給不變需求減少

導致配額相對過剩。其他次要原因包括第一（2005~2007年）與第二

（2008~2012年）交易期原規劃為避免產業碳洩漏（Carbon Leakage）

而無償核發之配額所造成，或排放者選擇較便宜之國際減排額度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Reduction Credits）進行抵換所致。 

 

2. 歐盟穩定碳價之作為 

為解決低迷碳價問題，歐盟曾提議在第三交易期

（2013~2020年）之拍賣期程即有所調整將 2014至 2016

年共 9億噸之延後配額拍賣（Back-loading），至第三交易

期結束前之 2019-2020年再將此配額釋回市場。而延後配

額拍賣的實施最主要的影響無非是碳價的改變，還有拍賣

收益、投入低碳投資的決定、歐盟各會員國的氣候政策，

對社會及新式發電在免費配額上的過渡時期等可能產生

影響。最後在大部分的利益相關者遊說反對下未通過歐洲

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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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延後配額拍賣僅為一權宜措施，碳價低迷的問題實有

賴歐盟 ETS做結構性的調整。2014年 1月歐盟執行委員

會提案倡議於 2021年起第四交易期起時引進穩定市場儲

備（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MSR的提出目的在

調整控制排放配額的供給量，以及增加價格震盪的調整彈

性。此次倡議的MSR實以「量」為觸發門檻（Volumetric 

Trigger）。其簡單的概念為當市場總流通配額（註 1）多

於 8.33億噸時，將減少未來的拍賣額量以收回MSR中；

反之，當配額低於 4億噸時，將自MSR中釋出配額以增

加未來的拍賣配額量。透過此機制，將有助於緩和暫時性

超額供給或供給不足所造成的市場不穩定。MSR 原提草

案內容如下： 

(1)自 2021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 

(2)歐盟執委會需在每年 5月 15日前發布下一年度的總流 

  通配額量，配額必須是自 2008年 1月 1日之後所發行 

  的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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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 2021年開始，每年拍賣的配額量要扣除前兩年總流 

  通配額量的 12％，提領到MSR中，除非提領的配額數 

  量少於 1億噸；每年拍賣配額量重複此程序，直到年度 

  總流通配額量低於 8.33億噸的啟動上限（Upper 

  Trigger）。 

(4)只要年度總流通配額量少 4億噸的啟動下限（Lower 

  Trigger），再從MRS中釋放 1億噸的拍賣配額。 

(5)前述第 4項的如不適用於歐盟指令（EU ETS Directive 

  2003/87/EC的 29a 條文註 2），1億噸的配額則需要來 

  自於MSR 的額度。 

(6)當採用第3項或第 5項的方法時，拍賣的額度須將MSR 

  計算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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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歐盟執委會之提案外，歐盟理事會與歐洲議會的環境、公共

健康與食物安全（Environment, Public Health and Food Safety, ENVI）

委員會亦就 MSR之執行分別提出不同的方案，經過多次討論後三方

於 2015年 5月 13日正式達成共識，即於 2019年將MSR引入 ETS，

此結論較歐盟執委會原提案提前 2年。關於第三交易期延後配額拍賣

（Back-loading）制度原規劃調整之 9億噸配額亦決定納入MSR中，

而不再將其釋回市場。此共識議案已於 2015年 7月 8日獲歐洲議會

全會（Plenary Session）審議通過。 

 

註 1：總流通配額量係市場上超額配額的流動性指標。第 χ年之總流 

     通配額量＝自 2008年至 χ年己發出總配額量＋自 2008年 χ年 

     已使用之國際配額－自 2008年至 χ年之總排放量－χ年MSR 

     中之配額量。 

註 2：歐盟增訂 29a條，目的即為使 ETS市場於價格過度浮動時得有 

     管制手段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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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碳交易試點現況 

    中國七個碳交易試點已分別自 2013 年陸續啟動，合計核發的碳

額度達 11.15億噸 CO2e，各自的碳市場規模詳圖 4，市場的交易量與

價格分析如表 2，碳價趨勢如圖 5，可以看出廣東省與湖北省是兩個

規模較大的交易市場，分別有 3.88億噸 CO2e和 3.24億噸 CO2e，其

中湖北省交易試點雖然是最慢啟動，然而其交易量最高達到 0.1608

億噸 CO2e。至於交易價格，則以深圳交易所的平均價格最高達人民

幣 75.2 元/噸 CO2e；湖北省的平均交易價格最低，僅有人民幣 24.7

元/噸 CO2e，兩者相差近 3倍。從圖 5可以看出，各試點的碳價呈現

相對穩定現象，其間也存在區域的差異性。 

    在排放權核配上各碳交易試點大部分均以「溯往原則」 

（Grandfathering Rule）的免費核配方式，核配給產業部門，至於發

電業則是依不同的發電技術和設備容量採放能標竿方式進行核配；其

中廣東省是第一個採行拍賣核配的試點。在穩定碳價機制上，深圳、

廣東和湖北已採保留部分核配額度以調配碳價浮動的措施。 

    中國第一階段 7個碳交易試點計劃將於 2016年 6月結束，另依

據中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推動期程，期望能在十三、五（2016~2020

年）間，啟動全國統一的碳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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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國各城市碳市場規模圖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4），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表 2 中國碳市場的交易量與價格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4），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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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中國各城市碳價趨勢圖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4），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三) 韓國碳交易現況 

韓國政府為達到 2020年減排 30%（約 2.33億噸 CO2e）之目標，

已自 2015年 1月啟動碳交易制度。依據韓國環保部所發布國家溫室

氣體減量路徑圖（Nation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duction 

Roadmap 2020），工業、電力及建築部門將承擔約 80%的減碳責任（合

計約 1.9 億噸 CO2e）。於第一階段（2015~2017 年）在排放權的核配

上採「溯往原則」，免費核配給既存廠商，而以效能標竿核配給新設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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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 2階段（2018~2020年）免費核配額度將逐年降低至 97%，

至第 3階段（2021~2025年）免費核配額度預期將低於 90%，另考量

企業競爭力，納管企業之減碳成本負擔超過 5%及國際貿易密集度（註

3）超過 10%；或減碳成本與貿易密集度任一超過 30%的企業將 100%

免費取得核配額度。 

    在抵換額度上，允許企業進行抵換，然而其抵換上限值在抵換量

占總核配量比例之 10%，且在 2020 年以前不能以國際碳權進行抵

換。至於 2020 年以後國際碳權得抵換量不能超過國內的抵換量。當

碳價或交易量變動激烈時穩定機制將即啟動。 

    韓國在 2015年 1月 16日及 4月 13日分別啟動 KAUS與 KCUS

的市場交易，由於市場上的供給額度相當缺乏，使得交易活動極不熱

絡，韓國最大的工業團體—韓國工業聯盟（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FKI）對此表示不滿，認為政府應該提高供給以活絡市場，

且其認為政府未考量產業現況，訂定過於崇高的目標，在碳市場供給

也不足的情況下，恐會影響企業的競爭力。 

 

註 3：國際貿易密集度（International Trade Intensity, ITI）=（給定企 

     業基期的年平均出口額＋給定企業基期的年平均進口額）÷（給 

     定企業基期的年平均銷售額＋給定企業基期的年平均進口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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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碳交易現況 

    日本於 2013 年的華沙氣候會議（COP19）中宣告，其新溫室氣

體減量承諾目標為於 2020 年碳排量較 2005 年排放量減 3.8%；亦即

相較於 1990 年增排 3.1%。這個目標係受 2011 年福島核災，核能電

廠關閉之影響，在日本全面檢討能源政策後所做的調整。這目標日本

政府將透過國內的森林保育及共同減量機制（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JCM）來達成。另，日本在國內仍積極推動碳交易制度，

且多層級推動（如表 3）。 

表 3 日本碳交易工具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4），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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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層級的交易市場涵括東京都、琦玉縣和京都等三城市，在

2013年 11月東京碳市場碳價估計在美金 76~95元/噸 CO2e，於 2012

與 2013年分別僅有 6和 11筆交易被執行。日本在境內推「J-Credit」

制度，以取代在 2013年 3月停止的 J-VER及國內 CDM計畫，J-Credit

係國家層級，在此機制下可以透過減量計畫申請取得碳額度，這些額

度可供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Keidanren）低碳社會之承諾、自願性

減量額度及受能源效率法案管制者、調整地球暖化對策推進法的排放

數量等使用。 

    至於日本從 2013年開始推動其建置之新市場機制-JCM，希望藉

此機制讓日本低碳技術和產品輸出至合作國家，更可讓日本有效的達

到 2013年所設定的新減碳目標；至 2014年 7月止已與 12個國家分

別完成雙邊協議簽署，其包括墨西哥、蒙古、柬埔寨、孟加拉、衣索

匹亞、印尼、肯亞、馬爾地夫、越南、寮國、哥斯大黎加與帛琉等。 

 

  (五) 加拿大與美國碳交易現況 

     美、加在沒有國家層級碳價管理機制下，碳交易制度由加州、

加拿大魁北克及美國東北部區域溫室氣體倡議（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自行發展，為擴大市場的流通性並促進碳價的

穩定，加州碳市場積極規劃與其他碳市場建立連結，除了與 RGGI研

擬可行性外，加州自 2014年 1月 1日開始連結，兩方碳市場連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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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聯合拍賣亦於 2014年 11月舉辦。在 2015年將運輸部門增加

納入管制下，加州和魁北克總二氧化碳納管量從約 35%提升至 85%，

加州立法者期望在 2015年 9月開始討論 2050年二氧化碳總量管制之

規模；這遵行加州政府宣布在 2030年排碳量較 1990年再減 40%之目

標。 

    於 2015年 4月 1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企圖使用連結於加州和

魁北克之總量管制和碳交易制度；且安大略省已和魁北克簽署在市場

機制合作之備忘錄。至於亞伯達省在碳排放法規於 2015年 6月 30日

終止後並未宣布未來的計畫，然而其考量的選擇包括擴大納管範圍，

提高碳價和增加減碳需求。 

    展望未來，美國經由於 INDC承諾在 2025年其排碳量較 2005年

再減 26~28%，而各州可彈性選擇自行遵行機制，其包括碳交易制度、

提升效能措施和增加使用再生能源等措施。 

 

四、 碳交易在國際合作減排議題之分析 

  (一) 國際減量承諾現況 

    全球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家 2020年減量承諾，彙整如表 4可以

看出，各國提出的減量承諾方案相當多元化，其中，以中國與美國兩

個全球最大排放國為例，中國提出減排 40~45%溫室氣體密集度（相

較於 2005年）；美國承諾 17%減排量（相較於 2005年），其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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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005年並非一般歐盟所設定 1990年，因此，其減排承諾量已大幅

降低。 

表 4 全球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家 2020年減量承諾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4），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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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全球控制溫升 2℃之減排缺口分析 

    依據 UNEP（2013）的推估，2020年全球 BAU排放量為 590 億

噸 CO2e水準。然而，如果依據表 4之各國 2020年減排承諾量，則至

202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將達到 520~560億噸 CO2e，其表示全球

要達到控制溫升 2℃目標，尚有 100億 CO2e缺口，分析詳見表 5。 

 

表 5 全球 2020和 2050年溫室氣體減排缺口 

情境 
2020年排放量 

（億噸 CO2e） 

2050年排放量 

（億噸 CO2e） 

BAU排放量 590 - 

依目前減排承諾推估之排放量 520-560 - 

達到 2℃之排放量 440 22 

達到 2℃之減排缺口（相較於

BAU） 
150 - 

達到 2℃之減排缺口（相較於

目前減排承諾） 
100 -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4），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三) 全球合作減排議題 

1.   面對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缺口，全球如何共同努力，透

過碳價機制達到成本有效性之目標。由於當前碳交易制

度已涵蓋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包括工業、能源、運

輸及建築等部門，因此如何加強及連結各國現行交易制

度，提高全球溫室氣體減量的成本有效性，即成為關鍵

課題。例如 A國實施碳交易制度，B國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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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兩國合作，則在 B國的代表性廠商是否可以購買 A

國的碳權，抵換繳交 B 國的碳稅？如果可行，則建立

全球碳價機制的可行性則大幅提高。 

2.   如何讓效率（Efficiency）與公平（Equity）取得平衡是

推動國家合作減排的關鍵課題。最近相關文獻指出，為

達成控制溫升 2℃之目標，依據全球資源分享計畫

（Resource Share Scheme），如果制定 2050年相等的

人均 CO2e排放量，並據此，作為全球碳權分配與交易

的依據，則可以有效控制溫升。以此推估 2030 年在不

同減量責任分擔模式下，全球碳交易活動如圖 6所示。

由圖 6中位數可知，歐盟與北美等 OECD國家，至 2030

年將購買約 500億美元的碳權，反觀印度與非洲國家，

由於人均排放量低，將成為主要的碳權銷售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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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全球碳交易活動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4），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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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世界銀行宣布將舉行第一次CDM與 JI 「試點拍賣機制」 

      的拍賣會 

    世界銀行於 2015年 5月 28日在巴黎隆納全球碳博覽會上宣布，

將在 7月 15日舉行「試點拍賣機制」（Pilot Auction Facility, PAF）

的第一次拍賣會，已註冊 CDM 甲烷減量計畫的企業將可申請參加

CERS的賣權拍賣，起標價為$8/噸，賣權的得標者將可以固定價格出

售未來 5年內核發的 CERS給世界銀行。 

    這項賣權的執行將由世界銀行的甲烷與氣候變遷基金（Methane 

and Climate Change Fund）所保證，這項基金的資金來源由各國捐助，

設定的目標金額為$1 億，目前已由美國、德國、瑞士與瑞典共同捐

助約$0.53 億。儘管這項賣權的起標價$8/噸超過市場價格 16 倍，但

這項賣權可保障 CDM甲烷減量計畫持有者的價格風險，世界銀行希

望透過這項措施，可拯救價格低迷已久的 CERS市場，以保障 CDM

計畫註冊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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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碳博覽會」已被譽為碳交易市場參與者的最佳知識訊息交流平

台，2015碳博覽會也吸引了減量計畫開發者、計畫執行者，銀行團、

設備商、交易商及其他市場參與者齊聚一堂。今年大會及周邊會議的

主要討論議題分為碳交易市場、綠色金融及綠色科技等三大主軸，基

於國內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研訂引入碳交易做為減碳工具，因此本

次出國主要專注參與在碳交易市場相關議題之研討；另至 Emeraude 

Sustainability 顧問公司了解法國對 COP21 的準備及政策發展趨勢，

以下為此行心得與建議： 

一、 歐盟碳交易市場近年來因經濟衰退和碳額度的超額供

給，使碳價格一蹶不振，碳價從高峯時的€30，跌至現在

€5〜7，這也是與會者在回顧歐盟碳交易市場成立 10年

來，共同認定其最大挫折仍是碳價的崩跌，使碳交易市場

失去碳價格信號，導致新的減碳計畫與投資無法持續。但

也肯定歐盟各國在面對全球暖化議題上，能捐棄成見願意

坐下來促成碳交易市場的成立，共同致力於減碳工作。 

二、 政策的宣誓對穩定碳價與碳市場交易能否持續發展有極

大的關係，這也是各界期盼 2015 COP 21在巴黎召開時，

隨著各國 INDCs 的提出能達成新的全球氣候協議，以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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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所有國家致力削減更多溫室氣體排放量，在擴大市場與

促進公私基金融資途徑，強化「碳價機制」引導綠色投資。

易言之，在 2015 COP 21會中各國若基於自身經濟利益考

量，而無法達成全球新減碳目標之共識，在無法創造新的

減碳量需求下，尤其如歐盟碳交易市場迄 2013年已達 21

億 CO2e超額配額之情況，其碳交易市場之維繫會面臨極

大之挑戰。 

三、 碳交易市場透過碳價機制達成成本有效性的目標，其中碳

價訊號是業者決定是否投入減價計畫與投資的主要依

據，而維持碳價的穩定讓各界在減碳決策上有所依循至為

重要，因此，碳交易制度的設計者除對市場碳額度的供需

平衡需精準估算外，一套有效的穩定碳價機制也是必須

的，這也是一向反對政策干預的歐盟碳交易市場經多年討

論後提出穩定市場儲備（MSR）的原因。 

四、 對一些開發中國家擔心減碳將影響經濟成長，若導致人民

失業可能衍生為國內政治問題一事，在 CEO Roundtable 

on the Road to paris的研討上，與會者提及西方先進減碳

技術開發公司必須協助開發中國家減碳技術與投資本土

化，以創造當地化的綠色經濟，使其國民在減碳過程亦可



30 

 

享有綠色成長的好處，不致因產業結構調整喪失其國家競

爭力。 

五、 韓國於 2010年 4月通過綠色成長基本法，並自 2015年 1

月起實施碳交易，依據該國制度在 2020年以前不以國際

碳權進行抵換，可見其將初期減碳投資鎖定於國內以創造

綠色產業發展之用心。惟實際執行上從開始投資減碳計畫

至碳額度的產出需有一段時間，這是韓國執行碳交易在短

期內預期碳額度供給額度缺乏下，致產生賣方惜售交易不

熱絡的現象。 

六、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溫管法）已於 104年 7月 1

日奉總統公布實施，雖然相關子法正由政府研訂中，因應

未來溫室氣體總量與交易制度的實施，參考各國實施碳交

易之經驗，提出建議如下： 

(一) 溫管法中明訂管制目標以 5年為一階段，雖然法中容

許採國外交易額度進行抵銷其超額量，惟不得超過其

核配額度的 1/10，為免初期各界預期碳額度不足發生

惜售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在制度管制目標與核配碳

額度時需充分考量市場的供需平衡，且可採先鬆後緊

的方式讓各界逐步熟悉碳交易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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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非核家園核能逐步退出我國能源供應下，要達到溫

管法所設定的減碳目標，其面臨的挑戰可說十分艱

鉅，因此在減碳工作的推動上可評估引入西方先進技

術在國內執行減碳計畫，藉著投資國內與技術本土

化，以帶動產業結構調整並創造綠色經濟的成長。 

(三) 為達到全民節能減碳的目標，溫管法已將電力業排碳

責任轉移到消費端，在協助減低消費端的減碳責任

上，電力業應致力於提高低碳能源的開發，以降低電

力排放係數。因此在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極大化的目標

下，本公司在財務許可下應積極致力於再生能源開

發，以符合各界之期待。 

(四) 因應各界對環境品質的要求，各級政府逐步訂定更嚴

格的排放管制度標準，因此隨著電廠污染控制設備的

投資相對的亦提高廠用電量，此與溫管法期待節電節

碳目標相衝突，所以對於既有電廠在溫管法實施總量

管制與碳交易前，本公司應積極推動整廠節電方案的

評估，俾列出改善計畫之優先順序並逐項落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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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新設電廠辦理可行性研究階段，除研議採用高效率

的發電設備以降低排碳強度外，對於降低廠用電的作

為，亦應納入可行性研究中一併規劃。 


